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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亭一中 2024 年普通高中招生简章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是一所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始建于

1952 年，学校占地 322 亩，拥有教学楼、实验楼、行政办公楼、

科技艺术楼、图书信息楼、学生食堂、学生公寓等 12 座建筑，总

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拥有标准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

球场，教学设施达部颁 I 类标准，现代信息技术配备科技含量高、

配套全，新建设 3 个‚空中课堂‛录播室。 

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教职员工高擎‚搏击

未来，雅行天下‛（简称‚搏•雅‛） 核心文化理念，践行‚认真

就是水平，负责就是能力，落实就是品质‛的工作理念，铸炼‚做

新时代的剪烛者‛师魂，在教育教学各个方面开展工作，打造了

风清气正、品高质优的育人环境，为学生搭建起展翅腾飞的广阔

舞台。近三年，治校育人成绩突出，多名学生考入‚双一流‛高

校，30 多名同学进入国际名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受到

社会肯定。学校被《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山东教育报》《潍

坊日报》等主流媒体广为报道，知名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全国中学

生基础学科创新能力大赛人才培养基地‛‚传统文化进校园工程示

范学校‛‚山东省‘深化高考改革 提升育人质量’优秀成果奖‛‚山

东省高等学校与普通高中联合育人改革试点学校‛‚山东省普通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山东教育》宣传基地校‛‚山东省

优秀健康学校‛‚山东省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项目学校‛‚潍坊教

育年度盛典•品牌价值学校‛‚潍坊市党建品牌提升百所示范校‛

‚潍坊市十大党建品牌课程学校‛‚潍坊市体育联赛先进单位‛‚潍

坊市高中美术学科基地‛‚潍坊市民族团结示范校‛‚潍坊市思政

课教学改革示范点‛等多个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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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市、区教育局文件要求，本着为学生和家长负

责的态度，认真组织中考招生工作，确保中考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中 2017 级选课走班工作

的通知》（鲁教基字[2019]12号）文件精神，学校认真引导学生科

学选择科目。在选课走班过程中，学校充分考虑师资调配、班级

管理便利、学科教室使用、育人导师制落实等方面，最大限度尊

重学生自主选择权，按照学生选择的组合遵循‚固定优先、尽量

少走‛的原则实施科学走班。开足开全选课组合，完全满足学生

发展需要。 

目前我校制定了选课走班、综合素质评价等一系列实施方案，

成立了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综合改革试点执行小组、综合改革‚首

席研究员‛等工作机构。2017 级开始在经过慎重考虑与科学指导

后已经实现了选课走班模式，20 个组合的走班非常顺利，既保证

了每一个组合的开课，又保障了每一个学生都能按照自己选定的

组合到学科教室上课。 

二、招生计划与招生范围 

普通生 

艺体 

特长生 
合计 

其中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小计 

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科技创新

特殊才能学生 

指标生 

1080 120 1200 48 1248 0—55 749 

说明：1.2024级招收 1248人，26 个班，每个班 48 人； 

      2.第二志愿学生不参与指标生录取； 

3.招生范围：寒亭（经济）区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 

三、报名时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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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时间、方式：考生通过中考平台，填报基本信息、

考试科目和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报名时间为 5 月 11 日-15日

（每天 8:00-20:00），报名期间允许多次查看修改，报名时间截止

后无法再修改。 

（二）区外初中学生报考  

我校招生范围内的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且有就读学校学籍，

下同），可直接通过中考平台填报相应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不需另

外申请或提报其它材料。以下两类考生须先进行报考资格申请，

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志愿填报： 

（1）考生就读初中学校不属于我校招生范围，但户籍和居住

地均在寒亭区、经济区的； 

（2）在潍坊市初中学校就读的潍坊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初中

学校或户籍均不属于我校招生范围，但高层次人才工作或居住地

在寒亭区、经济区的。 

以上两类考生监护人须于 4 月 27 日—5 月 6 日（每天

8:00-20:00）登录‚潍坊教育微服务‛微信公众服务号，填写考

生身份证号、学籍号，并提报户籍、居住等相关材料进行申请，

经寒亭区教体局审核通过后，考生方可在志愿填报规定时间内通

过中考平台进行考试报名和志愿填报。 

其中在潍坊市以外初中学校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监护人

申请时还需提报考生身份证（或带照片的户籍证明）、近期电子照

片，以及在初中阶段取得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各类标志性成果

原始材料及每学期的学业成绩（由毕业学校出具书面证明）。其综

合素质评价等级由寒亭区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指导监督委员会组织

认定并在教育部门网站公示。未按时提供相关材料的，综合素质

评价等级最高认定为 C等。 

四、考试 

（一）文化课科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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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试日期为 6月 13 日—16日，具体安排如下： 

日期 上  午 下  午 

6 月 13 日 

（星期四） 
语文（8:30-11:00） 

物理（14:00-15:30） 

道德与法治（16:30-17:30） 

6 月 14 日 

（星期五） 
数学（8:30-10:30） 

化学（14:00-15:30） 

历史（16:30-17:30） 

6 月 15 日 

（星期六） 

英语（笔试部分） 

（8:30-10:00） 
 

6 月 16 日 

（星期日） 

地理（8:30-9:30） 

生物（10:30-11:30） 
 

2.考试地点 

（1）文化课科目。潍坊市内初三学生在初中学校所在县市区

参加考试；其中，回寒亭区、经济区（或高层次人才子女工作或

居住地）报考我校的，在寒亭区参加文化课科目考试，其中潍坊

市区（奎文区、潍城区、坊子区、高新区、滨海区、峡山区）初

中学校的学生回寒亭区、经济区的，在初中学校所在区考试。 

（2）非文化课科目。潍坊市内学生均在初中学校所在县市区

参加考查科目考查。 

（3）在潍坊市外初中学校就读、因回户籍地在潍坊市参加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及升学的应届毕业生，在户籍地县市区参加所有

科目考试。 

具体考试地点由考试所在县级教育部门确定并通知考生。 

（二）特殊才能学生类别测试（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

技创新类、艺体特长生） 

具体要求参见附件 2：《寒亭一中 2024 年特殊才能学生招生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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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录取 

（一）录取的基本依据和必备条件 

录取的基本依据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等级。 

录取的必备条件：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

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生物实

验操作技能、劳动教育、美育等科目考试（或考查）并获得等级

（符合相应条件，准予体育与健康、实验操作技能科目免考的除

外）；其中，信息技术须为 C 等及以上等级，成绩达到 A 等方具

备参加有关普通高中信息技术类特殊才能学生招生录取资格；劳

动教育、美育均须为 B 等及以上等级，生物实验操作技能须为合

格等级。有一科或一科以上科目缺考的，不具备普通高中录取资

格。 

体育与健康、综合素质评价两科等级等值互换后需平均达到

2C 等级及以上；第三组合中地理、生物两科等级等值互换后需平

均达到 2D等级及以上。 

（二）录取办法 

1.录取方式 

实行综合录取、特长录取两种方式进行录取。 

综合录取：该录取方式依据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和综合素质评

价等级进行录取。 

将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和综合素质评价划分为三个组

合，第一组合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素质评价、体育与

健康；第二组合科目为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四科；第

三组合为地理、生物、信息技术、生物实验操作技能、劳动教育、

美育。 

①组合内各科等值互换 

第一组合中，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等级可等值互换。综合

素质评价、体育与健康两科等级可等值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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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合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四科等级可等

值互换。 

第三组合中，地理、生物两科等级可等值互换。 

②组合间科目置换 

第一组合其中一科成绩下调一个等级后，可相应提高第二组

合其中一科的一个等级；第二组合不能置换第一组合；第一组合、

第二组合均不能置换第三组合。 

综合素质评价、体育与健康组合与第二组合科目置换时，该

组合只能提高第二组合一个等级。 

③互换、置换顺序：录取时明确先组合内各科等值互换，再

组合间置换。 

2.录取顺序 

特殊才能学生（含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艺体类、科技

创新类）、指标生、第一志愿普通生、第二志愿普通生。 

3.录取办法 

（1）将达到我校录取必备条件的考生，依据考生物理、化学、

道德与法治、历史组合按录取招生计划的 140%左右（以最接近的

比例为准，下同），语文、数学、英语组合按录取计划 100%左右，

确定预录取标准进行录取，依次经组合内等值互换、组合间等级

置换后达到预录取标准的予以录取。在录取过程中，如因多名考

生成绩并列，致使达到标准的考生人数超过录取计划数时，则按

照‚物化政史‛组合、‚语数英‛组合依次提高划定标准后重新

预录取，直到预录取人数达到或少于录取计划数。 

（2）若按预录取标准录取学生不足，则进行组合间置换，按

置换后的等级录取剩余计划。按照依次下调‚语数英‛组合等级,

‚综合素质、体育与健康‛组合等级提高‚物化政史‛组合的顺

序进行录取，录满为止。 

若按照（1）（2）步预录取学生超过录取计划数，则依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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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1）步划定的录取标准中‚语数英‛组合、‚物化政史‛组

合后预录取，再按提高后的标准进行第（2）步录取。重复上述步

骤，直到预录数达到或少于录取计划数。 

（3）若按照（1）（2）步预录取学生不足录取计划数，则从

剩余考生中继续择优录取。择优办法：同等情况下，按照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综

合素质、体育与健康的顺序根据原始等级择优录取。 

4.设置指标生录取标准下限 

享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其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

四门学科中等级最低的一科提高一个等级（如全为 A 等则不再提

高）后达到普通生录取标准的，可录取为指标生。 

5.设置第二志愿普通生录取标准下限 

第二志愿普通生不参与指标生录取，须达到第一志愿普通生

录取标准，方可录取为第二志愿普通生，录满为止。若第二志愿

普通生未完成计划数，剩余计划数调整到第一志愿普通生录取，

录满为止。 

6.艺体特长生录取 

具体要求参见附件 2：《寒亭一中 2024 年特殊才能学生招生简

章》。 

六、特殊考生照顾录取政策 

特殊考生录取政策按潍坊市教育局规定执行（参见附件 1）。 

七、收费标准、周期 

按照上级有关公办高中学校收费标准执行，每学期学费 800

元，住宿费 280 元，教材费根据实际情况收缴，每学期开学时收

取。 

八、保障措施 

为加强中考招生考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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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招生录取工作监督委员会，对招生工作各个环节进行全

程检查监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对提出异议的考生情况进行复

议，对招生录取中的有关违纪现象进行调查处理。 

考生资格审核贯穿于招生录取工作全过程，凡发现考生不符

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即取消其考试及相应录取

资格。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7257795  7262559   李老师 

学校监督电话：7251669 

寒亭区教体局监督电话：7253760  7251204 

学校网址： http://221.1.73.66:8085/listn/cid/25.html 

微信公众号：寒亭一中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 

E-mail：htyzzsbgs@163.com    

学校地址：潍坊市寒亭区惠贤北路（原友谊路）3777 号 

声明： 

我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按上级教育部门文件规定及我校官方

网站上公布的《招生简章》进行。其它任何口头或书面宣传内容

如与以上内容不一致的，均无效。 

本招生简章由我校负责解释。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 

2024 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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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特殊考生照顾录取政策 

 

根据市教育局文件规定，继续实行特殊考生照顾录取政策，

照顾范围、照顾录取办法严格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符

合多项特殊考生资格的考生，可全部申报，录取时只取最高项予

以照顾。 

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由本人向初中学校提交书面申请，并书

面承诺其申报资格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由考生本人及其父母

（或其它法定监护人）签字确认。凡未在规定时间提交书面申请

并书面承诺的考生视为自愿放弃。 

潍坊市以外考生，符合我市特殊考生条件的，报名时将申报

表及相关证件交高中学校，由高中学校审核后统一报上级教育部

门审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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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寒亭一中 2024 年特殊才能学生招生简章 
 

一、特殊才能学生类别 

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特殊才能学生，主要是指在以下学科或方

面具有较高学科素养、创新潜质和突出才能的学生： 

1.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 

2.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社会科学； 

3.科技创新； 

4.艺术、体育。 

根据高考有关政策、人才培养需求和招生情况，招收的特殊

才能学生类别可适时进行调整。 

录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技创新类学生中享有指标生

资格的，包含在初中学校指标生计划内。 

特殊才能学生招生计划、范围 

自然 

科学类 

社会 

科学类 

科技 

创新类 

艺术、体育类 
合计 招生范围 

音乐 美术 体育 

0—40 0—10 0—5 14 14 20 48-103 
寒亭（经济）区初中

学校应届毕业生 

以上招生计划包含在 2024年我校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内。 

二、特殊才能学生招生项目、条件 

（一）自然科学类特长生 

1.招生项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 

2.报名条件：相关学科成绩特别优秀，且具有相关学科特长

或创新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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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生人数：每科 0-10人，共 0—40人。 

（二）社会科学类特长生 

1.招生项目：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社会科学。 

    2.报名条件：综合知识全面，人文与社会知识方面功底扎实，

知识面广，具有相关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 

3.招生人数：0-10 人。 

（三）科技创新类特长生 

1.招生项目：信息学、机器人、创意编程等。 

2.报名条件：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独立编程能力，具有相关学

科特长或创新潜质。 

3.招生人数：0-5 人。 

（四）艺体类特长生 

1.音乐测试科目 

 3月 23日 

（星期六） 

上午 

技能 

(50+25分) 

声乐 

器乐 

舞蹈 

1.主项声乐（50分），副项器乐或舞蹈自选（25分）。 

2.主项器乐（50分），副项必须是声乐（25分）。 

3.主项舞蹈（50分），副项必须是声乐（25分）。 

素质 

（20分） 

模唱 单音每组 5 个，共两组（10分） 

模奏 
节奏 1条（10分） 

第一遍正确 10分，第二遍正确 5分，第三遍正确 3分 

面视 

（5分） 

1.五官端正，无斜视、驼背，身体无畸形。（3分） 

2.身高：男不低于 1.68米；女不低于 1.60 米。（2分） 

备  注 

考点备有钢琴、移动音箱（可插 U盘）供考生使用，其它

乐器自备。声乐考试由考点安排伴奏老师，考生自带歌谱。舞

蹈伴奏须提前准备好 U盘，U盘内只有本次测试所用音乐，只

限本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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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术测试科目 

日期 科目 考试时间 考试用纸 分数 

 3月 23日 

（星期六） 

上午 

素描 

（照片写生） 
7：50-10：50 6K 100分 

人物速写 

（照片写生） 
11：00-11：30 8K 100分 

说明：①色盲色弱者不得报考美术专业；②自备画板、橡皮、

铅笔、小刀等画具。③素描提供实物照片，自行构图。 

3．体育测试科目 

3月 23日 

（星期六） 

上午 

身体素质 

（60 分） 
立定跳远，原地推铅球（男 4千克，女 3千克），100m。 

备 注 

1.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的考生带证件经学校核查通

过后发专业合格证。 

2.测试项目的规定以及评分标准，按照《山东省普通高

等学校体育专业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4．招生人数：拟录取音乐 14 人、美术 14人、体育 20 人，

共录取 48人。 

三、报名、审核、考核、录取办法 

（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技创新类特长生 

1.考生报名 

（1）报名时间、地点 

时间：2024 年 3月 14 日（星期四）8:00-11:30，14:00-17:30   

上午：寒亭区实验中学、富亭街中学、明德学校、朱里中心

学校、东辰育英学校、文昌中学、锦程中学、经济区实验学校、

经济区英才学校，单独报名 

下午：寒亭六中、高里中心学校、固堤中心学校，单独报名 

地点：寒亭区第一中学明德楼 2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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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汇总表》电子版发邮箱 htyzzsbgs@163.com   

（2）提交材料：由初中学生本人用信笺手写个人申请，上报

材料时一并上交。考生需带加盖学校公章的学籍系统彩色打印版

《山东普通中小学学生证》及近期同底版一寸照片 2 张，审核合

格后发准考证，并提交标志性成果（区级及以上）、《特殊才能考

生协议》等材料。 

单独报名考生还须携带户口本、房产证原件。 

（3）说明：每名考生只能选择特殊才能学生的一种类别，不

得重复报名。 

2.资格审核 

学校成立特殊才能考生评价认定委员会，对所申报学生的申

请书、标志性成果等材料进行审核。 

3.考核时间、地点 

时间：2024 年 3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8:00-10:00   

地点：寒亭区第一中学学术报告厅（进东大门西北 150米）， 

考生带准考证和测试用品。 

4.考核方式 

（1）对申报的三类特殊才能考生进行综合面试，对相关学科

及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查。 

（2）根据标志性成果、考查结果及面试情况进行综合认定，

确定特殊才能考生资格，颁发合格证，总计不超过 55 人。 

5.录取办法 

（1）获得合格证的考生，必须参加潍坊市统一组织的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等值互换后达到 3B+等级及以

上，且综合素质评价原始等级达到 B 等级及以上。其中，报考科

技创新类特殊才能学生信息技术还需达到 A 等级。达到以上底线

后，直接录取。 

（2）所有取得我校特殊才能考生专业合格证的考生，第一志

愿只能填报我校，不得改报其它高中学校，不得放弃特殊才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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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入校后必须进行相关项目的继续学习。 

（二）艺体特长生 

1.报名时间、地点 

时间：2024 年 3月 14 日（星期四） 8:00-11:30，14:00-17:30 

地点：寒亭区第一中学明德楼 215 室 

考生需带加盖学校公章的学籍系统彩色打印版《山东普通中

小学学生证》及近期同底版一寸照片 2 张，发放准考证，并提交

《特殊才能考生协议》。 

单独报名考生还须携带户口本、房产证原件。 

体育特长生还需提供学校推荐信（含道德品行、综合素质评 

价等情况）。初中学校留存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单、身体健康体检证

明，不上报。 

报名《汇总表》电子版发邮箱 htyzzsbgs@163.com   

2.资格审核 

学校成立特殊才能考生评价认定委员会，对所申报学生的申

请书、标志性成果等材料进行审核。 

3.考核时间、地点 

考核时间：2024年 3 月 23日（星期六）上午 8：00（美术 7:50）

开始。带准考证进考场，以学校为单位组织考查。 

测试地点：音乐在寒亭区第一中学艺津楼（艺术楼）二楼； 

美术在艺津楼（艺术楼）三楼 308 教室； 

体育在寒亭区第一中学体育场。 

专业测试过程录音录像。 

4.考核方式 

（1）报考艺体特长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我校组织的专

业测试。根据专业测试成绩划分合格、不合格两类，并对专业测

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发放合格证。未获得专业合格证的学生不得报

考艺体特长生。 

（2）音乐、美术按照拟录取人数 1.5 倍发放合格证（即音乐

美术分别发放 21 人）。如果报名人数等于或小于计划数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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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按照报名人数 80%发放合格证（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3）体育特长生按照拟录取人数 1.2 倍发放合格证（即发放

24 人）。如果报名人数等于或小于计划数的 1.2倍（24人），按照

报名人数 80%发放合格证（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5.录取办法 

对专业测试成绩合格的考生，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

素质评价等级，根据艺体特长生计划择优录取。 

6.录取限制条件 

（1）音乐、美术底线：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等值互换后达

到 3C+等级及以上，且综合素质评价原始等级达到 B 等及以上。达

到以上底线后，依据招生计划，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

素质评价等级择优录取。 

（2）体育特长生：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等值互换后达到 3C+

等级及以上，且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B 等级及以上，体育与健康原

始等级达到 A 等。达到以上底线后，依据招生计划，按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等级择优录取。 

7.入学编班：拟录取音乐生 14 人，美术生 14 人，体育生 20

人。录取的艺体特长生入学后单独编班。 

8.说明：(1)若艺体特长生未录满计划数，剩余名额调至第一

志愿普通统招生计划。(2)艺术和体育类特殊才能学生达到设定底

线后，参照我校普通生录取办法（生物、地理科目原始等级不做

要求），依据考生第一组合、第二组合成绩择优录取。 

四、特殊才能学生培养办法 

1.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根据学科特点，突出能力的训练，

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等。 

2.在加强学生学科知识训练的基础上，增强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养。注重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成立特长小组，创设适合学生自主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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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制定各类特殊才能学生的具体培养方

案，实行导师制，形成科学、规范的培养计划和目标。 

    4.组织参加各类活动，为特殊才能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

不断加强和完善特殊才能学生的培养措施，促进学生个性特长的

充分发挥。 

五、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7257795  7262559   李老师 

学校监督电话：7251669 

寒亭区教体局监督电话：7253760  7251204 

学校网址：http://221.1.73.66:8085/listn/cid/25.html 

:微信公众号：寒亭一中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 

E-mail：htyzzsbgs@163.com    

学校地址：潍坊市寒亭区惠贤北路（原友谊路）3777 号 

六、其他 

1.我校特殊才能招生报名、考核测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2.我校严格按上级教育部门文件规定及我校官方网站上公布

的招生简章进行录取。其它任何口头或书面宣传内容如与以上内

容不一致，均无效。 

3.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可能影响考核测试的情况发生，

我校可根据情况修改或调整招生简章。 

4.成绩公示时间：3 月 25日—27日，共 3 天。 

5.本简章由寒亭一中负责解释。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 

                                   2024 年 3月 11 日 


